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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新华社北京 5月 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

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 

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

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

新变化，同时，随着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现行

《条例》也存在着很多不能与法律相衔接适应的问题，有必要进行修改完善。修

订后的《条例》对标对表中央精神、细化落实上位法律，按照国家对民办教育积

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以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提高

质量、办出特色为导向，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出规定。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根本要求。《条例》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并实施监督；学校

决策机构组成应当包含党组织负责人，监督机构应当包含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学

校的章程应当规定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

程序，并明确民办学校未保障党组织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将加强党的领导的要

求落细落实。 

二是坚持民办教育公益性基本原则。强调民办学校应当坚持教育公益性，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

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

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制定最高限价，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不得以赞助费等

名目向学生、学生家长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实施义务教育的民

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的，不

得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三是坚持支持与规范并重总体思路。进一步增加和明确了扶持的政策，包括

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鼓励金融、保险机构为民办学校融资、风险

保障等提供服务。同时，加强规范，包括完善民办学校招生规则，规范利用互联

网技术的在线办学行为，完善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机制，健全民办学校关联交易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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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制等，严禁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

务教育、非营利性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加强对外方为实际控制人的社会组织办

学的监管等。 

四是坚持公办民办平等法律地位。强调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

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建立民办幼儿园、

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合同备案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与公

办幼儿园、中小学教师平等对待；规定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受教育者申请

政府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等，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

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五是坚持统一要求和自主管理有机结合。就民办教育基本法律制度进行规范

的同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

奖励措施。明确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基本原则，保障民办学校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设置专业、开设课程、开展教师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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